附件2
江门高新区（江海区）工业企业高标准产业新空间租赁补贴专项申请表
	一、申请单位基本信息

	公司名称（加盖公章）
	（首次搬迁到江海区的，首年填写原公司信息）

	统一机构代码
	

	公司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法人联系电话
	

	代理联系人
	
	代理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件
	
	
	

	项目名称
	
	项目起始时间
	

	是否由江海区以外首次搬迁到江海区
	（仅首年填写）

	落地江海区项目公司名称（成立后填写）
	（仅首年填写）

	经营范围：


	项目简介：


	二、意向入驻园区情况

	园区运营单位
	
	意向租赁地址
	

	意向租赁面积
	
	原始租赁价格
	

	租赁内容：



	三、审核及审批

	评定结果
	经审议，               企业
□符合/□不符合  我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和要求，评定结果为   分，可享受          补贴。
盖章：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
申报材料要求：纸质申报材料需逐份加盖入驻企业公章与骑缝章，并按申报材料顺序排序，统一用A4纸装订（要求有目录、页码，一式五份），同时需要提供与纸质申报材料内容、顺序一致的电子文档（PDF格式，可进行目录索引）。
资格初审及后续申报材料清单：
（1）江门高新区（江海区）工业企业高标准产业新空间租赁补贴专项申请表
[bookmark: _GoBack]（2）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
    （3）公司情况说明
（4）项目情况介绍
（5）上年度企业纳税证明（首年至第五年提供）
（6）《企业注册承诺书》（区外企业提供）
备注：原始租赁价格超出正常市场价格合理范围的，区投促中心有权对原始租赁价格进行核查。

